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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学字〔2019〕3号

关于举办宿州学院第十三届“心理健康月”

活动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心理

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秘学［2014］25 号）精神，宣

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丰富校园生活，引导学生关注心灵，

发现自我，营造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和谐发展的校园氛

围，学校定于 5 月 8 日至 6 月 8 举办第十三届“心理健康月”

系列活动，将有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：筑阳光人格 奏青春乐章

二、活动时间：2019 年 5 月 8 日—6 月 8 日

三、活动方案：

（一）手工制作大赛

为广泛宣传心理健康知识，加强心理知识健康教育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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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阳光满校园，心灵放异彩”为主题开展心理手工作品征集

活动。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美术与设计学院

时 间：5 月 24 日

（二）心理主题班会

以“筑阳光人格 奏青春乐章”为主题每班开展一次班

会活动。通过主题班会，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，引导学生

关注心理健康，活动可以邀请学院心理辅导员或心理健康教

育教师参加。

实施单位：各学院

（三）微电影大赛

围绕心理健康月主题，以拍摄微电影方式，宣传心理健

康教育知识，帮助学生丰富课余生活，提高心理素质，更好

地传递在校大学生正能量。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文学与传媒学院

时 间：5 月下旬

（四）心理健康知识竞赛

组织开展心理健康知识竞赛,丰富大学生心理健康知

识，提高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知识的关注度；增加同学们的心

理健康知识储备，提高心理健康知识水平，达到学以致用的

目的；搭建实践平台，并通过活动参与，主动预防各种心理

问题的出现，提高自身调节能力，促进其健康成长。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信息工程学院 环境与测绘工程学院

时 间：5 月下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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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心理健康主题征文比赛

以“筑阳光人格 奏青春乐章”为主题开展心理健康征

文比赛，宣传心理健康知识、倡议心理健康行为，呼吁大家

共建健康心理校园，从身边做起；增强心理健康意识，以大

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引起对健康心理的关注和思考，借此塑造

阳光、活力、充满朝气的宿院新青年形象。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管理学院

收稿日期：5 月 20 日

（六）心理情景剧大赛

围绕“阳光人格 诚信立行”主题，组织开展心理情景

剧大赛，通过剧目再现大学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心理冲突，帮

助学生感悟生活，学习心理调适方法，主动关注自我的心理

健康，不断提高自身的心理健康水平，传递在校大学生正能

量；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

比赛时间：5 月 22 日

(七)防艾宣讲活动

以“为爱防艾，筑阳光人格”为主题组织开展防艾宣传

活动，防艾不仅是大学生卫生健康教育的重要部分，也是心

理健康教育的重要内容。防艾宣讲不仅是简单的宣讲，是为

了帮助更多的高校学生树立阳光人格，让他们了解艾滋、预

防艾滋，在青春的天空演奏起健康成长的乐章，不再让艾滋

毒品的荆棘阻拦通往未来之路！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数学与统计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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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间：5 月 8 日至 6 月 8 日

（八）心理委员培训

心理委员是传播心理阳光的使者，是同学们最值得信赖

的倾诉对象，是同学们心理的观察员，是同学们的知心朋友，

是老师与同学间的桥梁，心理委员连接着学校，滋润着同学，

是学校心理教育工作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。要胜任这个工

作，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，还需要掌握

一定的专业素养和能力，必须通过专业培训，提高心理委员

工作的能力。

实施单位：宿州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

时 间：5 月中旬

（九）手语操大赛

围绕“筑阳光人格 奏青春乐章”主题，开展手语操比

赛。通过手语操表演，引导大学生走进手语的世界，爱的世

界，促进学生自身心理素养的提升，增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实

效性。

主办单位：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音乐学院

时 间：六月上旬

（十）5.25 心理健康日现场活动

5 月 25 日是“大学生心理健康日”， “5.25”是“我

爱我”的谐音，要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他人。学校以“5.25”

心理健康日为切入点，开展系列活动，宣传心理健康知识，

帮助学生认识自我，接纳自我，体验到自己存在的价值。

实施单位：宿州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

时 间: 5 月 25 日

（十一）心理素质拓展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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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开展心理素质拓展，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、优化其

心理素质、帮助其全面发展。

主办单位： 宿州学院

承办单位： 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 体育学院

资源与土木工程学院

时 间： 5 月中旬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要高度重视、抓好落实。要做好活动的宣

传、动员、对接、联系和协调工作，认真梳理总结历届心理

健康月活动的相关经验，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项活动，确保

活动开展的质量。

（二）承办单位要积极争取所在单位领导的支持，精心

策划，周密安排，确保各项活动圆满成功。

（三）各学院要结合自己的特点，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

心理健康教育活动。

（四）活动结束后，各学院要认真梳理、归纳主题月活

动开展的情况与经验，并把活动开展的（录像、文字、新闻、

图片等）相关材料报送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（实训

南楼 A 楼七楼）。

宿州学院

2019年 5月7日

中共宿州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5月 7日印发


